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亭洪路

４８

号）

声 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

分内容

。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

，

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

，

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

募集说明

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是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

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３

号

———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及其他

现行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并结合发行人的实际情况编制

。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公司负责人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

实

、

完整

。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

，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发行公司债券

的投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的规定

，

公司债券依法发行后

，

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

由发行人自行

负责

，

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

凡认购

、

受让并合法持有发行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投资者

，

均视同自愿接受本

《

募集说明书

》

对

《

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

》

及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的约定

。

释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

，

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南宁

糖业

指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保荐机构、保荐

人、主承销商

指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东华、会计师 指 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桂云天、律师 指 广西桂云天律师事务所

东方金诚、评级机构 指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本次发行债券、本

次公司债券

指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的面值

５．４

亿元的公

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本期债券的发行

受补偿方 指

因违反《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中任何规定和保

证导致遭受损失而得到相应补偿的对象

本说明书、本募集说明书 指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本规则、《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

指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振宁公司、控股股东 指 南宁振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控股股东

广西、自治区、区 指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国资委 指 南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东江糖厂 指 发行人直属糖厂之一

明阳糖厂 指 发行人直属糖厂之一

伶俐糖厂 指 发行人直属糖厂之一

香山糖厂 指 发行人直属糖厂之一

蒲庙造纸厂 指 发行人直属厂之一

制糖造纸厂 指 发行人直属厂之一

侨旺纸模 指 广西侨旺纸模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美时纸业 指 南宁美时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云鸥物流 指 南宁云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侨虹新材 指 南宁侨虹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舒雅护理 指 广西舒雅护理用品有限公司，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南蒲纸业 指 广西南蒲纸业有限公司，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美恒安兴 指 南宁美恒安兴纸业有限公司，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天然纸业 指 南宁天然纸业有限公司，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八鲤建材 指 南宁市八鲤建材有限公司，发行人参股公司

侨丰商贸 指 湖北侨丰商贸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参股公司

力和糖业 指 广西力和糖业储备有限公司，发行人参股公司

南南铝箔 指 广西南南铝箔有限公司，发行人参股公司

统一资产 指 南宁统一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南糖 指 南宁统一南糖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蒲糖 指 南宁统一蒲糖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香糖 指 南宁统一香糖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东糖 指 南宁统一东糖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金浪浆业 指 南宁金浪浆业有限公司

统一糖业 指 南宁统一糖业有限责任公司，现已注销

振宁工业 指 南宁振宁工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锦虹棉纺 指 南宁锦虹棉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振宁开发 指 南宁振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振宁物业 指 南宁振宁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振宁商贸 指 南宁振宁商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人民银行 指 中国人民银行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试点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报告期、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糖料 指 用于制糖的原料甘蔗或原料甜菜，本文中主要指糖料蔗

榨季 指 制糖行业食糖生产与销售周期，通常指当年

１０

月至次年的

９

月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

：

本募集说明书部分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不等均因四舍五入所致

。

第一节 发行概况

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是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试点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及本公司实际情况编

写

，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本公司基本情况和本次发行的详细资料

。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是根据本募集说明书所载明的资料申请发行的

。

除本公司董事会和保荐人

（

主承

销商

）

外

，

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募集说明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募集说明书作任何解释

或者说明

。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Ｎａｎｎｉｎｇ Ｓｕｇ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简称

：

南宁糖业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９１１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设立日期

：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

法定代表人

：

肖凌

注册资本

：

２８６

，

６４０

，

０００

元

注册地址

：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亭洪路

４８

号

办公地址

：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亭洪路

４８

号

经营范围

：

机制糖

、

酒精

、

纸及纸制品

、

蔗渣浆

、

复合肥

、

焦糖色

、

竹浆的生产与销售

（

供分公司使用

），

制

糖设备的制造

、

安装及技术服务

；

出口本企业生产的产品

，

进口本企业生产

、

科研所需的原辅助材料

、

机械设

备

、

仪器仪表及零配件

（

凭批文

）；

承包境外制糖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

、

材料出口

；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纸及纸制品

、

竹浆的销售

；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

厂房

及设备租赁

（

仅供分公司使用

）。 （

以上项目涉及许可证的按许可证的有效期经营

）

二、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批准情况

（

一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

案

》，

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

二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

向股东配售安排

、

债券期限

、

募集资金用途

、

决议的有效期

、

对董事会的授权

等事项

。

三、公司债券发行核准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７

日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０８０

号文核准

，

本公司获准发行票面总额

５．４

亿元公司债

券

。

四、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

（

一

）

本次公司债券的名称

本次公司债券的名称为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

（

二

）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票面总额

５．４

亿元

。

（

三

）

本次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

本次公司债券每一张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

。

（

四

）

发行价格

本次公司债券按面值发行

。

（

五

）

债券期限

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７

年

（

附第

５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权

）。

（

六

）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限的第

５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

如决定上

调

，

则上调幅度为

１

至

１００

个基点

（

含本数

），

其中

１

个基点为

０．０１％

。

发行人将于本期公司债券的第

５

个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前的第

１０

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

（

七

）

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

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在第

５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公司债券按票面金额回售给发行人

。

发行人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和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

（

八

）

计息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逾期不另计息

。

（

九

）

还本付息的期限

本次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

，

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

，

则计息

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若投资者部分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公司债券的计息期限

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未回售部分公司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若投资者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本次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

，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间内

，

每年的

９

月

１７

日为上一计息

年度的付息日

（

遇法定及政府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

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

，

则

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一次兑付本金

；

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公司债券的本金在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兑付

，

未回售部分公司债券的本金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兑付

（

遇法定及政府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

（

十

）

利息登记日

具体安排按照登记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办理

。

（

十一

）

回售登记期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

，

债券持有

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

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

将被冻结交易

；

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

，

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

继续持有本期公司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

是否上调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

（

十二

）

到期偿付本息登记日

具体安排按照登记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办理

。

（

十三

）

利息

、

本金的支付金额及支付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的支付方式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定办理

。

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支付金额为投资者于利息登记日交易结束时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

×

票面利

率

。

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

，

则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兑付金额为投资者于本金兑付日持有的本期公司债

券的票面总额

；

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兑付金额为回售部分债券的

票面总额

，

未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兑付金额为投资者于本金兑付日持有的本期公司债券的票面总额

。

（

十四

）

债权登记日

确定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的日期

。

（

十五

）

债券利率确定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照发行时网下询价结果共同协商确定

，

在债券存续期限

前

５

年保持不变

；

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

券存续期限前

５

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

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

。

（

十六

）

债券形式

本期公司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

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公司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

记载

。

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

，

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

、

质押等操作

。

（

十七

）

担保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

（

十八

）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东方金诚评级

，

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也为

ＡＡ

。

在本次公司债券的存续

期内

，

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对本次公司债券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

（

十九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次公司债券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均为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二十

）

发行对象

１

、

网上发行

：

持有登记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

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２

、

网下发行

：

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

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

二十一

）

发行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

。

网上认购按

“

时间优先

”

的原则实时成交

；

网下认购采取机构投资者与主承销商签订认购协议的形式

进行

。

（

二十二

）

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由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承销团

，

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

销

。

（

二十三

）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拟用于偿还借款

、

调整债务结构和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

二十四

）

发行费用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费用预计不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１．８％

。

（

二十五

）

拟上市地

本次债券发行后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

二十六

）

税务提示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

五、本次公司债券上市安排

公司将在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向深交所申请公司债券上市

，

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

本次公司债券上市前的重要日期安排如下

：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发行首日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网上申购期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网下认购期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六、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１

、

发行人

公司名称

：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肖凌

办公地址

：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亭洪路

４８

号

联系电话

：

０７７１－４９１４３１７

传 真

：

０７７１－４９１０７５５

联 系 人

：

王国庆

、

黄滢

２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公司名称

：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杨炯洋

办公地址

：

成都市陕西街

２３９

号华西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１６６２９２８

传 真

：

０１０－６６２２６７０８

项目主办人

：

邱宇

、

周晓莉

联 系 人

：

邱宇

、

周晓莉

、

梁浩

、

马海燕

３

、

分销商

公司名称

：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薛荣年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１７８

号华融大厦

５

楼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３４

联 系 人

：

何可人 杨晨

传 真

：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７９０

４

、

律师事务所

公司名称

：

广西桂云天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

李洁

注册地址

：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金洲路

２５

号太平洋世纪广场

Ａ

座

１７

层

联系电话

：

０７７１－５７６００６３

传 真

：

０７７１－５７６００７６

经办律师

：

李洁

、

薛有冰

５

、

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名称

：

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唐玉芳

注册地址

：

上海太原路

８７

号

（

甲

）

联系电话

：

０７７１－５５３６５７４

传 真

：

０７７１－５５３６５７６

经办注册会计师

：

傅虹

、

陈伟玲

６

、

资信评级机构

公司名称

：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陈景耀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５４

号伊泰大厦

５

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２２９９８００

传 真

：

０１０－６５６６０９８８

经办人员

：

冯晓川

、

徐承远

、

朱林

７

、

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司名称

：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杨炯洋

办公地址

：

成都市陕西街

２３９

号华西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５１６６２９２８

传 真

：

０１０－６６２２６７０８

８

、

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公司名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总经理

：

宋丽萍

住 所

：

深圳市深南中路

５０４５

号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传 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１９０

９

、

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公司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总 经 理

：

戴文华

住 所

：

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 真

：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公司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

、

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的

股权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

第二节 发行人的资信状况

一

、

资信评级机构及其对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公司聘请了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资信情况进行评级

。

根据东方金诚

出具的

《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

公司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

级为

ＡＡ

。

二

、

信用评级报告的主要事项

（

一

）

信用评级结论及标识所代表的涵义

东方金诚对南宁糖业本次拟发行公司债券的评级结果为

ＡＡ

，

该级别反映了本期公司债券具备很强的

偿还保障

，

本期公司债券到期不能偿还的风险很低

。

（

二

）

评级报告揭示的主要风险

１

、

由于造纸行业产能过剩

，

产品价格低迷

，

原材料价格上涨

，

加之

２０１１

年广西地区电力供应紧张影响连

续生产

，

公司造纸业务近年来亏损较为严重

；

２

、

受制于蔗区面积减少

，

原料蔗产量下降

，

公司近年来机制糖产量有所下降

。

（

三

）

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

的要求

，

东方金诚在初次评级结

束后

，

将在本期债券发行后第

１２

个月及以后每年度公司年报发布后一个月内进行定期跟踪评级

，

并在债券

存续期内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

如发现发行人出现重大变化

，

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债券信用等级产

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时

，

东方金诚将落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债券信用等级产生的影响

，

确认是否

调整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

如本期债券跟踪评级信用等级发生变化

，

东方金诚将于等级调整后的

３

个工作日

内在其网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予以公布

，

同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报送南宁糖业

、

主管部

门

、

交易机构等

；

如本期债券跟踪评级信用等级没有发生变化

，

东方金诚将在等级确定后的

７

个工作日内在

其网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予以公布

，

同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报送南宁糖业

、

主管部门

、

交

易机构等

。

三

、

公司资信情况

（

一

）

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公司资信情况良好

，

与国内主要银行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公司及子公司拥有

中国银行

、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通银行等多家银行建立长期合作

，

授信总额约为

５５．７７

亿元

，

尚未使用的授信额

度为

３０．４３

亿元

。

（

二

）

近三年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的信用情况

发行人近三年来与客户和供应商发生业务往来时

，

均遵守合同约定

，

没有发生过违约现象

。

（

三

）

近三年债券的发行及偿还情况

近三年公司未发行过债券

。

（

四

）

本次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

本次发行后公司累计公司债券余额为

５．４

亿元

，

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合并会计报表所有者权益的比例

为

３６．４９％

。

（

五

）

公司最近三年及最近一期的有关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６－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０．６６ ０．６６ ０．６０ ０．６０

速动比率

０．４５ ０．５７ ０．５０ ０．４３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６８．００％ ６７．０４％ ６２．７２％ ６１．０４％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６５．７５％ ６５．３２％ ６０．７８％ ５９．５８％

利息保障倍数

０．６１ １．５９ ２．９１ ２．３２

贷款偿还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利息偿付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注

：

１

、

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２

、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３

、

速动比率

＝

（

流动资产

－

存货

－

待摊费用

）

／

流动负债

４

、

利息保障倍数

＝

（

利润总额

＋

利息费用

）

／

利息费用

５

、

贷款偿还率

＝

实际贷款偿还额

／

应偿还贷款额

６

、

利息偿付率

＝

实际利息支出

／

应付利息支出

第三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

、

公司设立及上市情况

、

股本变化情况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

一

）

公司设立及上市情况

公司是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桂政函

［

１９９８

］

７５

号文批准

，

由统一糖业作为独家发起人

，

将与制糖

、

酒精和文化用纸生产相关的主要经营性资产折股投入

，

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募集方式

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

１９９９

］

３３

号文批准

，

公司于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

，

按每股

４．２１

元的发行价格

，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５

，

６００

万股

，

并于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正式

成立

。

公司股票于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交易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３５

，

７６０

，

０００

元

，

扣除发行及相关费用

，

实际募集资金

２２６

，

８８０

，

０００

元

。

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２２

，

４００

万股

，

其中发起人国有股份

１６

，

８００

万股

，

社会公众股

５

，

６００

万股

。

发起人

国有股份由振宁公司持有

，

统一糖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注销法人资格

，

相关权利

、

义务和责任由振宁公司承

继

。

（

二

）

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１

、

２００１

年配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１

］

７７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以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２２

，

４００

万股为基数

，

按

１０

：

３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股

，

其中国有股股东全额放弃配股权

，

配

股价

１０

元

／

股

，

该次配股新增可流通股份

１

，

６８０

万股

，

已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在深交所上市流通

，

该次配股后公

司总股本为

２４

，

０８０

万股

。

公司该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扣除发行及相关费用

，

实际募集资

金

１６０

，

０９０

，

０００

元

。

２

、

２００４

年配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４

］

１５３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以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２４

，

０８０

万股为基数

，

按

１０

：

３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股

，

其中国有股股东全额放弃配股权

，

配股价

７．５５

元

／

股

，

该次配股新增可流通股份

２

，

１８４

万股

，

已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深交所上市流通

，

配股后公司总股

本为

２６

，

２６４

万股

。

公司该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６４

，

８９２

，

０００

元

，

扣除发行及相关费用

，

实际募集资金

１５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元

。

３

、

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公司

２００６

年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

《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

》，

即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赠

３．３

股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发行人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

公司总股本为

２６

，

２６４

万

股

，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

，

６７６．８８

万股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

，

５８７．１２

万股

。

４

、

２００７

年非公开发行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７

］

３１１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以每股

１２．２

元的价格向

５

名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２

，

４００

万股

，

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可流通股份

２

，

４００

万股

，

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在

深交所上市流通

，

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８

，

６６４

万股

。

公司该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９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

，

扣除发行及相关费用

，

实际募集资金

２６７

，

９５２

，

０００

元

。

（

三

）

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报告期内

，

发行人未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

发行人发生的金额在

１００

万元以上的资产收购

、

资产置换

、

资产

出售

、

吸收合并及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

１

、

资产收购事项

（

１

）

收购南宁市云鸥纸制品公司

、

南宁市云鸥综合加工厂及南宁市云鸥水回收站部分设备资产

２００８

年

，

公司根据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以账面净值合计人民币

７４８．９０

万元收购了南宁市

云鸥纸制品公司

、

南宁市云鸥综合加工厂及南宁市云鸥水回收站部分设备资产

。

公司此次收购是为了生产

发展的需要

，

收购涉及的三个单位均位于公司下属分厂制糖造纸厂的周边

，

收购的资产对制糖造纸厂平衡

水电汽生产有着重要意义

。

（下转

D3

版）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１１

股票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１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 � � �发行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 要 提 示

１

、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公司

”

或

“

南宁糖业

”）

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５．４

亿元

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０８０

号文核准

。

２

、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５．４

亿元

。

本期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共计

５４０

万张

，

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

３

、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评级

ＡＡ

，

本期债券信用评级

ＡＡ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为

１４．７

亿元

，

合并

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为

６８．００％

，

母公司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为

６５．７５％

（

均不高于

７０％

）。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

，

发行人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２２

亿元

、

１．８４

亿元和

０．８６

亿元

，

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

润为

１．３１

亿元

，

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

。

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前的财务指标仍符合相关规定

。

４

、

本期债券无担保

。

５

、

本期债券为

７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

附第

５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６

、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６．７％－７．５％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Ｔ－１

日

）

向网下机构投资者询价

，

并根据询价簿记情况确定本期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

。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

存续期限前

５

年保持不变

；

第

５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票

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５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

，

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

。

债券票面利率采

取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Ｔ

日

）

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深交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及巨潮资讯网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公告本期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

，

敬请

投资者关注

。

７

、

本期债券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网

上认购按照

“

时间优先

”

的原则

，

先进行网上申报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将优先得到满足

，

深交所交易系统将

实时确认成交

。

网下认购采取机构投资者与主承销商签订认购协议的形式进行

。

配售原则详见本公告

“

四

、

网下发行

”

中

“（

五

）

配售

”。

８

、

本期债券网上

、

网下预设的初始发行规模分别为

０．４

亿元和

５．０

亿元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

据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情况及网下询价配售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

如网上发行数量获

得全额认购

，

则不进行回拨

；

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

，

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

本期债券采取

单向回拨

，

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

９

、

投资者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与认购网上发行份额

，

本期债券网上发行代码为

“

１０１６９６

”，

简称为

“

１２

南糖债

”。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

１０

张

，

１

，

０００

元

），

超

过

１

手的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

。

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

网上发行代码

“

１０１６９６

”

将转换

为上市代码

“

１１２１０９

”。

１０

、

网下发行仅面向机构投资者

。

机构投资者网下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手

（

１００

万元

），

超过

１

，

０００

手的

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的整数倍

（

即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

１１

、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

，

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

。

投资者认

购并持有本期债券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１２

、

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债券的发行方式

、

发行对象

、

发行数量

、

发行时间

、

认购办法

、

认购程

序

、

认购价格和认购款缴纳等具体规定

。

１３

、

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

本期债券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告

。

本期债

券可同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上市

，

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其它

交易场所上市

。

１４

、

本公告仅对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

，

不构成针对本期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

。

投资者欲详

细了解本期债券情况

，

请仔细阅读

《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该募集

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３

日

（

Ｔ－２

日

）

的

《

中国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上

。

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

投资者亦可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及巨潮资讯网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查

询

。

１５

、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视需要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及巨潮资讯网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及时公告

，

敬请

投资者关注

。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

发行人

／

公司

／

南宁糖业 指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 指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本期债券的发行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机构 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主承销商

／

保荐机构

／

华西证券 指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网下询价申购日（

Ｔ－１

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为本次发行接受机构投资者网下询价申购的日期

发行首日

／

网上认购起始日

／

网下认购起始

日（

Ｔ

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为本次发行接受投资者网上认购的起始日期以及网下认

购的起始日期

承销团

指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根据承销团协议组织的， 由签署承销团协议的各方

组成的承销团

元 指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

一

）

本次公司债券的名称

本次公司债券的名称为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

（

二

）

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票面总额

５．４

亿元

。

（

三

）

本次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

本次公司债券每一张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

。

（

四

）

发行价格

本次公司债券按面值发行

。

（

五

）

债券期限

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７

年

（

附第

５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权

）。

（

六

）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限的第

５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

如决定上

调

，

则上调幅度为

１

至

１００

个基点

（

含本数

），

其中

１

个基点为

０．０１％

。

发行人将于本期公司债券的第

５

个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前的第

１０

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

（

七

）

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

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在第

５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公司债券按票面金额回售给发行人

。

发行人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和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

（

八

）

计息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

，

不计复利

，

逾期不另计息

。

（

九

）

还本付息的期限

本次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

，

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

，

则计息

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若投资者部分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公司债券的计息期限

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未回售部分公司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若投资者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计息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本次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

，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间内

，

每年的

９

月

１７

日为上一计息

年度的付息日

（

遇法定及政府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

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

，

则

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一次兑付本金

；

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公司债券的本金在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兑付

，

未回售部分公司债券的本金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兑付

（

遇法定及政府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

（

十

）

利息登记日

具体安排按照登记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办理

。

（

十一

）

回售登记期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

，

债券持有

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

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

将被冻结交易

；

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

，

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

继续持有本期公司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

是否上调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

（

十二

）

到期偿付本息登记日

具体安排按照登记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办理

。

（

十三

）

利息

、

本金的支付金额及支付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的支付方式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定办理

。

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支付金额为投资者于利息登记日交易结束时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

×

票面利

率

。

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

，

则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兑付金额为投资者于本金兑付日持有的本期公司债

券的票面总额

；

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兑付金额为回售部分债券的

票面总额

，

未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兑付金额为投资者于本金兑付日持有的本期公司债券的票面总额

。

（

十四

）

债权登记日

确定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的日期

。

（

十五

）

债券利率确定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照发行时网下询价结果共同协商确定

，

在债券存续期限

前

５

年保持不变

；

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

券存续期限前

５

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

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

。

（

十六

）

债券形式

本期公司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

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公司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

记载

。

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

，

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

、

质押等操作

。

（

十七

）

担保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

（

十八

）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东方金诚评级

，

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也为

ＡＡ

。

在本次公司债券的存续

期内

，

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对本次公司债券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

（

十九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次公司债券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均为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二十

）

发行对象

１

、

网上发行

：

持有登记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

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２

、

网下发行

：

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

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

二十一

）

发行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

。

网上认购按

“

时间优先

”

的原则实时成交

；

网下认购采取机构投资者与主承销商签订认购协议的形式

进行

。

本期债券网上

、

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分别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和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

据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情况及网下询价配售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

如网上发行数量获

得全额认购

，

则不进行回拨

；

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

，

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

本期债券采取

单向回拨

，

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

（

二十二

）

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由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承销团

，

认购不足

５．４

亿元的部

分

，

由主承销商按照承销协议的约定余额包销

。

（

二十三

）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拟用于偿还借款

、

调整债务结构和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

二十四

）

发行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２

日

（

９

月

１３

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

Ｔ－１

日

（

９

月

１４

日）

网下询价

确定票面利率

Ｔ

日

（

９

月

１７

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上认购日

网下认购起始日

网上认购结束后，剩余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如有）

Ｔ＋１

日

（

９

月

１８

日）

网下认购日

Ｔ＋２

日

（

９

月

１９

日）

网下认购截止日

网下机构投资者在当日

１７

：

００

前将认购款划至主承销商专用收款账户

Ｔ＋３

日

（

９

月

２０

日）

网下发行注册日，主承销商将网下认购的注册数据于当日

１２

：

００

前以书面和电子数据形

式报送登记机构

公告发行结果情况

注

：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

二、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

（

一

）

网下投资者

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发行的对象为在登记机构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

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

除外

）。

（

二

）

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６．７％－７．５％

，

最终票面年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网

下向机构投资者的询价结果在上述预设范围内协商确定

，

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５

年保持不变

。

如发行人行使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５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

基点

，

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

。

（

三

）

询价时间

本期债券机构投资者网下询价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Ｔ－１

日

），

参与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前前将

《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以下简称

“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见附表一

）

传真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处

。

（

四

）

询价办法

１

、

填制

《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拟参与网下询价和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从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

《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并按要求正确填写

。

填写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应注意

：

Ａ

、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区间范围内填写询价利率

；

Ｂ

、

每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

５

个询价利率

；

Ｃ

、

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

０．０１％

；

Ｄ

、

填写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

、

按顺序填写

；

Ｅ

、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

（

含

１００

万元

），

并为

１００

万元

（

１０

，

０００

张

）

的整数

倍

；

Ｆ

、

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申购总金额

，

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

，

投资者的最大投

资需求

；

Ｇ

、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报价一次

，

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

（

含两份

）《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则

以最先到达的视为有效

，

其后的均视为无效报价

。

２

、

提交

参与询价与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Ｔ－１

）

下午

１５

：

００

前将以下文件及时传真至保荐机

构

（

主承销商

）

处

：

Ａ

、

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

《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Ｂ

、

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副本

）

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

须加盖单位公章

）；

Ｃ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

《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

（

含两份

）《

网下

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则以最先到达的视为有效

，

其后的均视为无效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

投资者填写的

《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一旦传真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处

，

即具有法律约束力

，

不得撤回

。

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２２２３０２

、

６６２２２５０２

。

（

五

）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询价的结果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最终的票面利率

，

并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Ｔ

日

）

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深交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及巨潮资讯网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公告本次公司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

。

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投资

者公开发行本次公司债券

。

三、网上发行

（

一

）

发行对象

网上发行的对象为持有登记机构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

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

二

）

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５．４

亿元

，

网上发行数量预设为

０．４

亿元

，

占发行总额的

７．４１％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情况及网下询价配售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

如

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

，

则不进行回拨

；

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

，

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

行

。

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

，

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

（

三

）

发行时间

网上发行时间为

１

个工作日

，

即发行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Ｔ

日

）

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

（

上午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

，

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

（

四

）

认购办法

１

、

网上发行代码为

“

１０１６９６

”，

简称为

“

１２

南糖债

”。

２

、

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

３

、

在网上发行日的正常交易时间内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

卖出申报

”，

参与

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

买入申报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撮合成交

。

网上认购按照

“

时

间优先

”

的原则

，

先进行网上认购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将优先得到满足

，

深交所交易系统将实时确认成交

。

４

、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

１０

张

，

１

，

０００

元

），

超过

１

手的必须是

１

手

的整数倍

。

投资者认购数量上限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

５

、

凡参与网上认购的投资者

，

认购时必须持有登记机构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

，

尚未办理开户登记手续的

投资者

，

必须在网上认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Ｔ

日

）

之前开立深交所

Ａ

股证券账户

。

已开立资金账户但没有存入足额资金的认购者

，

需在网上认购日之前

（

含当日

）

存入全额认购款

，

尚未

开立资金账户的认购者

，

必须在网上认购日之前

（

含当日

）

在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

，

并存入全额认购款

。

资金不足部分的认购视为无效认购

。

６

、

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

（

五

）

结算与登记

网上发行的结算与登记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

四、网下发行

（

一

）

发行对象

网下发行的对象为持有登记机构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包括

未参与网下询价的合格机构投资者

。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

（

二

）

发行数量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

５．４

亿元

，

网下发行数量预设为

５．０

亿元

，

占发行总额的

９２．５９％

。

发行人和保荐

人

（

主承销商

）

将根据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情况及网下询价配售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

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

，

则不进行回拨

；

如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

，

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

行

。

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

，

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

参与本次网下协议认购的每个机构投资者的最低认购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手

（

１０

，

０００

张

，

１００

万元

），

超过

１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

１０

，

０００

张

，

１００

万元

）

的整数倍

，

每一机构投资者在

《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中填

入的最大认购金额不得超过本期债券的初始发行规模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另有规定的除外

。

（

三

）

发行时间

本次公司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３

个工作日

，

网下发行认购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Ｔ

日

）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

Ｔ＋２

日

）

每日的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

四

）

认购办法

１

、

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

２

、

凡参与网下协议认购的机构投资者

，

认购时必须在登记机构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

。

尚未开户的机构投

资者

，

必须在发行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

Ｔ

日

）

前开立证券账户

。

３

、

参与网下询价认购的机构投资者通过向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传真

《

网下利率询价与申购申请表

》

进

行认购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网下机构投资者认购意向

，

与机构投资者协商确定认购数量

，

并向机构投

资者发送

《

配售缴款通知书

》。

网下配售不采用比例配售的形式

。

（

五

）

配售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

机构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会超过其有

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

。

配售依照以下原则

：

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

，

按照申

购利率从低向高对申购金额进行累计

，

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

确认为发行利率

，

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

（

含发行利率

）

的投资者按照申购利率优先的原则配售

；

在

申购利率相同的情况下

，

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配售

，

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

。

（

六

）

资金划付

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

，

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

Ｔ＋２

日

）

１７

：

００

前足额划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指定的收款账户

。

划款时请注明机构投资者全称和

“

１２

南糖债认购资

金

”

字样

，

同时向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传真划款凭证

。

对未能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

Ｔ＋２

日

）

１７

：

００

前缴足认购款

的投资者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有权取消其认购

。

账户名称

：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

：

建行成都新华支行

账号

（

人民币

）：

５１００ １８７０ ８３６０ ５１５０ ３１７４

现代化支付系统行号

：

１０５６５１０００６０４

开户行联系人

：

雷倩

银行查询电话

：

０２８－８６６３６２９０

银行传真

：

０２８－８６６３６２９１

（

七

）

网下发行注册

本次网上发行注册由登记公司根据网上认购结果进行资金清算确认有效申购后进行注册

。

（

八

）

违约认购的处理

对未能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

Ｔ＋２

日

）

１７

：

００

前缴足认购款的机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认购

，

保荐机构

（

主承

销商

）

有权取消其认购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有权处置该违约投资者认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

，

并有权进一

步依法追究违约投资者的法律责任

。

五、风险揭示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在已知范围内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

，

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

《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六、认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

、

过户费

、

印花税等费用

。

七、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１

、

发行人

：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亭洪路

４８

号

联系地址

：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亭洪路

４８

号

联 系 人

：

王国庆

、

黄滢

联系电话

：

０７７１－４９１４３１７

传 真

：

０７７１－４９１０７５５

２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成都市青羊区陕西街

２３９

号

办公地址

：

成都市陕西街

２３９

号华西证券大厦

联 系 人

：

邱宇

、

周晓莉

、

梁浩

、

马海燕

、

徐缘婷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２２２５３２

、

６６２２２３７２

传 真

：

０１０－６６２２２３０２

、

６６２２２５０２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

Ｏ

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附件一：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传真至主承销商后，即构成申

购人发出的、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完成缴款。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证券账户名称（深圳）

证券账户号码（深圳）

托管券商席位号

利率询价及申购信息（询价利率区间（

６．７％－７．５％

））

１

、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

内由低到高填写， 最小变动单

位为

０．０１％

；

２

、每一申购利率对

应的申购金额是指当最终确定

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

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３

、

最多可填写

５

档票面利率及对

应的认购申请金额；

４

、 每个申

购利率上的申购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含

１００

万元），并为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票面利率（

％

） 申购金额（万元）

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间连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

章的无须提供）传真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处，申购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２２３０２

、

６６２２２５０２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２５３２

。

申购人在此承诺：

１

、申购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２

、本次申购款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３

、申购人同意主承销商根据询价簿记等情况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并接受所确定的最终债券配售结果；主承销商向

申购人发出《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配售缴款通知书》（简称“《配售缴款通知书》”），即构成对本申购要

约的承诺；

４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其获得配售，则有义务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将认购款足额划

至主承销商通知的划款账户。

５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遇不可抗力、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

机关协商后，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单位盖章）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

以下填表说明部分可不回传

，

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

，

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

１

、

参与本次发行网下利率询价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认真填写网下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２

、

营业执照注册号填写

：

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中的注册号

，

证券投资基金填写

“

基金简称

”

＋

“

证基

”

＋

“

证监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

”，

全国社保基金填写

“

全国社保基金

”

＋

“

投资组合号码

”，

企业

年金基金填写

“

劳动保障部门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

３

、

有关票面利率和申购金额的限制规定

，

请参阅发行公告相关内容

。

４

、

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

，

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

５

、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

（

含

１００

万元

），

超过

１００

万元的必须是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

倍

。

６

、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是指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

，

投资者的最大投资

需求

。

７

、

票面利率及申购金额填写示例

（

声明

：

本示例数据为虚设

，

不含任何暗示

，

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

填写

）。

假设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询价区间为

４．００％～５．００％

。

某投资者拟在不同票面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

，

其可做出如下填写

：

票面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４．４０％ １

，

０００

４．５０％ ２

，

０００

４．６０％ ３

，

０００

４．７０％ ４

，

０００

４．８０％ ５

，

０００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

４．８０％

时

，

有效申购金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４．８０％

，

但高于或等于

４．７０％

时

，

有效申购金额

４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４．７０％

，

但高于或等于

４．６０％

时

，

有效申购金额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４．６０％

，

但高于或等于

４．５０％

时

，

有效申购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４．５０％

，

但高于或等于

４．４０％

时

，

有效申购金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４．４０％

时

，

该询价要约无效

。

８

、

本表一经填写并加盖公章后

，

传真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处

，

即构成参与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对保荐

机构

（

主承销商

）

发出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

若因机构投资者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

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

，

由机构投资者自行负责

。

９

、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报价一次

，

重复报价的视为无效报价

。

１０

、

参与询价与申购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在本发行公告公布的时间内连同法人代

表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传真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处

。

投资者须通过以下传真号

码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询价与认购

，

以其他方式传送

、

送达一概无效

。

申购传真

：

０１０－６６２２２３０２

、

６６２２２５０２

；

确认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２２２５３２

、

６６２２２３７２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2

年

9

月

13

日 星期四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二零一二年九月

保荐人（主承销商）

募集说明书签署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